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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屯镇东青善村，村干部（张某某）

非法倾倒建筑垃圾倾倒在东青善村

沟里和耕地里。非法占用农民耕地私

搭乱建，建设庄园（村西西门庄园）、

厂房，养猪场养羊场、锅炉厂（村干

部吃干股），铝模板场（一半为建设

用地，一半为耕地）。

阳

曲

县

土

壤

该案件为重复举报。

1.针对泥屯镇东青善村村干部（张某某）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破

坏耕地问题，阳曲县自然资源局、阳曲县市容环卫中心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共计罚款 75613元；泥屯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东

青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某某党内警告处分（泥纪发〔2021〕

1号）。截至 4月 14日，张某某对现场已完成覆土作业。

2.针对“非法占用农民耕地私搭乱建，建设庄园”问题，经核

实，反映庄园为山西西门庄园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

该公司法人张某某与阳曲县泥屯镇东青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

租地合同，拟用于发展农林牧业。2013年经阳曲县发展和改革

局备案同意建设西门生态庄园项目。项目于2013年开始，2018

年建成。经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及泥屯镇工作人员核实，该项目

未取得土地使用手续。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已于 2018年对其非法

占地行为予以34489元的行政处罚。

3.举报人反映非法建设的“厂房”，应指锅炉厂（山西华辰汇众

锅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汇众”）和铝模厂（山

西上源和铝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源和铝模”），两家

企业均位于泥屯镇东青善村，但不属于张某某所有。

4.举报人反映建设的“养猪场、养羊场”，经核实，张某某未投

资建设养猪场、养羊场。华辰汇众所占地块前身为养猪场、养

羊场。养猪场、养羊场因经营不善停止养殖，后在原址先后开

设了砖厂、面粉厂，二者均因经营不善倒闭。2013年经东青善

村村民委员会四议两公开会议研究决定与华辰汇众达成协议，

将旧养猪场、养羊场、原村集体砖厂租给华辰汇众。

5.针对“锅炉厂占地建设”问题，经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及泥屯

镇工作人员核实，该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手续。阳曲县自然

资源局已于2019年对其非法占地行为予以11375元的行政处

罚。

6.针对“锅炉厂村干部吃干股”问题，阳曲县、泥屯镇两级纪

委监委通过走访调查等措施，均未发现村干部张某某在华辰汇

众持有干股、分红的问题。

7.针对“铝模板场一半为建设用地，一半为耕地”问题，经阳

曲县自然资源局及泥屯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公司尚未取得

土地使用手续。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已于 2018年对其非法占地行

为予以47734元的行政处罚。

部

分

属

实

1.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对张某某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处罚编号：

140122D2021003），罚款 70613元。

阳曲县市容环卫中心对其违法行

为进行行政处罚（阳容环罚字（环

卫）第7648号），罚款 5000元。

泥屯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东青善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某某党内警

告处分（泥纪发[2021]1号）。截

至 4月14日，张某某对现场已完

成覆土作业。

2.2021年4月18日阳曲县自然资

源局对其未批先建行为予以行政

处 罚 （ 处 罚 编 号 ：

140122D2021006）:一、责令该公

司三十日内将非法占用的土地退

还东青善村村委会；二、限该公司

在 15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耕地

（基本农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恢复原种植条件；三、对

该公司所占用的耕地（基本农田）

3181.44㎡处以30元/㎡的罚款，

计 95443元，对该公司所占用的建

设用地36789.71㎡处以10元/㎡

的罚款，计 367897元；罚款合计

463340元。

3.2021年4月18日对山西上源和

铝模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占用耕地

问题予以行政处罚（处罚编号：

140122D2021007）:一、责令该公

司三十日内将非法占用的土地

15442㎡退还东青善村村委会。

二、对该公司所占用的土地15442

㎡处以 10元/㎡的罚款，罚款

154420元。

截至 4月 20日，当事人正在对占

用的耕地进行整改。

阶

段

性

办

结

对东

青善

村党

支部

书

记、

主任

1人

给予

党内

警告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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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太原市尖草坪区万科小镇2期附

近 110KV变电站：1.政府的规划和万

科地产企业在卖房时，提供的规划图

明确说是建设铁路遗址公园。2.政府

把变电站建设在居民小区和幼儿园

附近，最近仅有几十米。3.尖草坪建

设新区，土地大片闲置，为何要建在

小区中间，对相关利害关系人，不公

示，不听证。相关政府单位纸上谈兵，

懒政乱作为，把人民健康权和生命权

置之不理。诉求恢复原址绿地，变电

站重新选址建设。

尖

草

坪

区

其

他

污

染

1.经核实，在 2012年的控规和 2015年修编的控规中规划都明

确了变电站位置，且该变电站四至坐标与控制规划相符。控制

规划显示有铁路的绿带，控制规划内同时规划过太白铁路遗址

公园，与变电站项目四至坐标分属不同位置，属于两个地块。

2.经太原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测绘，该项目边界距东面最近芮城

国际住宅小区为371.83米，距南面最近优山美郡在建楼房为

163.96米，距北面万科太原小镇二期小区15号楼为105.43米，

西面暂无建筑。

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 2018年11月 14日，在国网山西省电

力公司太原供电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2019年取得《关于审

批国网太原供电公司山西太原小吴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9项

电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批复（并环辐许〔2019〕0076

号），其中包括和平变电站工程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之前，需要公众参

与民意调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管理分类目录》，本项目

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不需要进行公众参与民意调查。

4.待变电站项目手续完善后，尖草坪区政府将督促施工单位依

法依规进行建设。

部

分

属

实

4月 10日对临时围挡进行了彻底

拆除。并于 14日凌晨区委书记再

次组织召开“变电站”工作专题会

议，要求尽快制定入户手册，入户

做好居民的沟通协调工作，稳定居

民的情绪。目前，柴村街道牵头，

组织生态环境、公安、供电、社区

等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做入户沟通

工作，共联系居民48户，入户面

见共计13户。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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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映恒大名都小区建设紧挨太钢

厂区，距离太近完全是一墙之隔、距

离为 0，且恒大名都北、西、东侧三

面全部被太钢所包围，太钢集团生产

噪音长年每天 24小时不间断对恒大

名都小区 8、9、10、11、12号楼居

民进行侵害，小区及屋内声环境严重

超标，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产生:居

民身体健康陆续出现耳鸣、耳聋的情

况，百姓根本无法安居。

2.太原名都房地产开发公司虚假销

售，坑害欺诈百姓血汗钱。

3.恒大名都小区所在地块东、北、西

三面被太钢工业用地包围，根本就不

适合建设住宅小区，但现在这个小区

就建在这里，这里生活了近万居民，

恳请督察组监督査办太原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太

原恒大名都房地产项目”相关规划审

批环节的合法性。

4.太钢集团作为省属企业，现在又有

了央企的身份，地方环保部门长年在

面对、回复居民的投诉时对于太钢都

反映出了管不了、协调不了的情况，

恳请督察组加大督办力度。

尖

草

坪

区

噪

音

1.太钢于 1934年建成并投产，根据《炼铁安全规程》，需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作业。太原恒大名都二期住宅小区于 2015年建

成并交付使用，位于解放北路以西、北中环街和北涧河以北，

太钢南侧。根据现场踏勘，小区内的8、9、10、11、12号居民

楼距离太钢厂区较近，厂界距最近的一幢居民楼（12号居民楼）

约10米左右。依照《太原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并环发〔2019〕

139号）文件，太钢片区属于三类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昼间噪声值 65dB、

夜间噪声值 55dB标准。为改善附近居民生活环境，在政府和太

钢共同努力下，太钢先后共实施 8批次 54项整改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噪音排放。太钢定期委托有资质机构对厂界噪声进行监

测。2021年4月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委托相关检测公

司对太钢厂界噪声进行了昼夜监测，结果显示太钢在生产过程

满足厂界噪声排放标准。同时进行了昼、夜噪声入户监测，监

测结果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限

值要求。

2.经调查了解，太原名都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房地产民生企业，

置业顾问上岗前均有严格培训，销售时会向客户介绍项目的各

类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属区位、周边规划及配套环

境等，并会邀请客户参观项目实景园林，可实地感受项目周边

环境。并且在制定销售价格时，已充分考虑周边环境、楼座位

置等因素对房屋价格的影响。楼栋中与太钢厂区相邻最近的 12

号楼，销售均价为5900元/平方米左右，明显低于项目平均销

售价格7500元/平方米左右。综上所述，该公司在销售期间不

存在欺诈行为，客户对项目周边及太钢厂区情况，均为知悉状

态。

部

分

属

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尖

草坪区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协调恒

大名都小区物业，主动为广大居民

安装隔音窗，进一步减少环境噪声

对生活的影响。经恒大名都前期调

查，有加装隔音窗意愿的21户。

目前，隔音窗已全部到货，已加装

完毕 4户，其余正在加速推进。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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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街 100号文庙社区万科紫苑小

区，小区修建时东外墙一直遗留堆放

建筑垃圾、简易房，无人清理，脏乱

差。

迎

泽

区

土

壤

经核查，现场可见集装箱5个，施工后遗落的木板结构 3处，

集装箱北侧有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掺杂的混合垃圾。万科

地产在建万科紫院绿化项目时，聘请的绿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在此处搭建了工棚，小区建成后未移除 5个集装箱。

属

实

绿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已派人工

和车辆进入现场进行垃圾清运，耗

时两日，现已全部处理完毕。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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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游镇步斗村，镇政府的清洁办将本

村的生活垃圾倾倒在高架桥下的河

滩里，污染水资源，雨水天污染严重，

刮风天气扬尘大。希望督察组督促，

让镇政府的清洁办将垃圾拉运到指

定的垃圾场。

娄

烦

县

土

壤

经核查，在静游镇步斗村东南方高架桥下堆存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约50余方，距岚河主河道约 10米，存在水污染隐患，易

起尘。

该地块已由太佳高速管理单位征用，堆存垃圾为施工架桥时遗

留建筑垃圾和高速环卫工倾倒生活垃圾。

属

实

堆存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现已

全部清运至娄烦县垃圾填埋场进

行处置。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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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向中央督察组反映“太钢噪声

扰民，导致住户无法正常休息"的问

题后，在政府的公示信息中看到写着

“问题部分属实，加强监管，完善设

施，督促其噪声源稳定排放，显示已

办结”，举报人不认可公示信息，认

为环保部门不把恒大名都小区住户

的民生问题当回事，认为公示信息欺

上瞒下，答非所问，举报人只是反映

噪声严重影响住户的正常生活，并不

是反映太钢噪声是否超标，市民只是

要求住户家里能有一个正常的居住

环境，要求给住户家里的所有窗户安

装隔音效果更好的玻璃。请求中央督

察组亲临现场，去住户家里看看实际

情况，居民近一周也和尖草坪环保部

门工作人员探讨过换窗户的问题，但

至今还未更换。

尖

草

坪

区

其

他

污

染

1.依照《太原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并环发〔2019〕139号）文

件，太钢片区属于三类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昼间噪声值 65dB、夜间噪声

值55dB标准。

自2015年恒大名都小区二期居民入住以后，由于新建的居民楼

距太钢厂区较近，居民频繁举报太钢噪声污染问题，在政府和

太钢共同努力下，为改善附近居民生活环境，太钢先后共实施

8批次 54项整改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噪音排放，太钢定期委托

有资质机构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2021年4月 10-11日，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委托相关

检测公司对太钢厂界噪声进行了昼夜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

声值 52~54dB，夜间噪声值 49~54dB。太钢在生产过程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昼间噪声值

65dB、夜间噪声值 55dB厂界噪声排放标准。同时进行了昼、夜

噪声入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值为45.4dB、夜间噪

声值为40.7dB，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昼间噪声值 55dB(A)，夜间噪声值 45dB(A)要求。

2.尖草坪区已协调恒大名都小区物业，主动为广大居民安装隔

音窗，进一步减少环境噪声对生活的影响。经恒大名都前期调

查，有加装隔音窗意愿的21户。目前，隔音窗已全部到货，已

加装完毕4户，其余正在加速推进。

部

分

属

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尖

草坪区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协调恒

大名都小区物业，主动为广大居民

安装隔音窗，进一步减少环境噪声

对生活的影响。经恒大名都前期调

查，有加装隔音窗意愿的21户。

目前，隔音窗已全部到货，已加装

完毕 4户，其余正在加速推进。

已

办

结

无

10

D2S

X20

210

417

003

4

通达东街昱苑小区，小区里每个地下

室常年漏水，小区环境脏乱差，无人

清理小区卫生。

小

店

区

土

壤

经核查，昱苑小区位于通达街真武南路交叉口东北角，建于

2006年，共 8栋楼6层楼 37个单元，由于建成时间长，小区

路面破损严重，管网老化。现该小区无物业公司，由小店村民

个人代为管理。由于收费低、缴费率低等问题，无力进行地面

修复，只进行小区保洁和水电费代缴业务。工作人员对地下室

渗水问题进行检查时，发现 3号楼 6单元、13号楼 4单元、14

号楼 1单元，存在地下室积水问题。

属

实

对地下室积水、垃圾进行彻底清

理，已完成地下室防水修复。增派

清扫工协助小区对院内环境卫生

进行彻底清理，截至4月 20日，

已清理完毕。

已

办

结

无

6

D2S

X20

210

417

001

6

康乐东街5号医科大北家属院 2号楼

2单元 401住户反映：山西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5号楼地下室大型鼓风机，

夜间噪声扰民。影响周边居民作息。

希望做隔音措施。

迎

泽

区

噪

音

经核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净化空调制冷小系统目前处于

关闭状态，该机组承担着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5号楼的冬季

供热和夏季制冷任务。由于目前换季期间，温度适宜，该设备

处于停用状态。

为进一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调查民警在走访问题举报人

康乐街5号医科大北家属院2号楼2单元401室住户冯庆模后，

又同时走访了该楼的2单元 301室以及1单元的 301室，被走

访的两户人家均反映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均听不到有噪音影

响；经走访核实，该楼 2单元距医院 5号楼距离约 50米，1单

元距医院5号楼距离约 20米，存在轻微噪声，2019年5月份

迎泽区环保局曾责令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5号楼净化空调

制冷小系统进行整改，并在通风道处增加了一块挡板，此项工

程于 2019年8月 1日完工，次日院方邀请举报人冯庆模当场验

证，冯庆模在完工单上签写“改造后噪音大大降低，基本能满

足睡眠，不受噪音影响”字迹，并落款签名；2019年 9月 26

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根据反映问题，邀请山西星宇光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了噪声监测，其检测结果正常。

部

分

属

实

将持续安排社区民警、巡逻民警每

日对辖区内重点场所进行巡查，进

行噪音污染防治常态化管控，切实

把解决噪音问题作为一项民生重

点工作常抓不懈，保障人民群众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不受噪音污染的

滋扰。

已

办

结

无

7

D2S

X20

210

417

001

5

解放路解放百货大楼南侧有一条土

路，从解放路修好至今未硬化，粉尘

污染严重。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经查，解放百货大楼南侧确有一条土路。2020年，因解放路地

铁二号线改造工程施工，对此处居民进行动迁，其中有 3户居

民未签订拆迁协议，仍在此居住，此小路为方便居民出行保留，

现状未硬化。

属

实

加强对该路段的清扫保洁，定时洒

水，减少扬尘污染；

已对该路面进行硬化，并对拆迁遗

留处进行围挡。

已

办

结

无

8

D2S

X20

210

417

001

4

中涧河乡丈字头村村东南有一加工

厂，污水外排到水泉沟村的龙王堂，

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杏

花

岭

区

水

经核查，该加工厂为一小型豆腐作坊，没有食品经营证件，现

场检查时未生产，但有小型豆腐生产设施，存在污水私自排放

问题。

属

实

该豆腐作坊属无证经营，予以关停

取缔，目前已清理到位；

加大排查监管力度，坚决打击无证

经营、违法排污行为，发现一处，

取缔一处。

已

办

结

无

9

D2S

X20

210

417

002

8

西凌井乡扫峪村生活垃圾倾倒在偏

僻的地方和树林里，环境脏乱差，只

注重表面工作。

阳

曲

县

土

壤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垃圾倾倒点位于阳曲县西凌井乡扫峪村委

会往西约500米的河道边一处沟内，该处倾倒的垃圾包括建筑

垃圾和少部分生活垃圾，约一立方米。

属

实

立即组织车辆机械清理堆放的垃

圾，将建筑垃圾倒往扫峪村渣土

点，生活垃圾倒往生活垃圾地埋

桶，对堆放垃圾进行了清理，截止

到 4月18日已清理完毕。

已

办

结

无

2

D2S

X20

210

417

000

7

小返乡小返村，村委会北面隔着一条

马路有一家“加工肉类的小作坊”，

生产时气味呛人（已持续三四年），

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向当地

市环保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经核查，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已于2020年 9月20日

到期，自 2020年 6月至今未进行过食品生产加工。现场检查时，

该小作坊未生产加工，厂房内生产设备正进行拆除清理，生产

用三项电源已断开，但部分生产用器具和库房物品未清理。

部

分

属

实

现场查扣生产用液化气罐 4个，责

令小作坊业主立即清理厂房和库

房内物品，目前已全部清理完毕。

已

办

结

无

3

D2S

X20

210

417

001

7

新建南路 59号，山西医科大学西校

宿舍小区东北角有一“山西医科大学

幼儿园”，该幼儿园的食堂下水道漏

水，做午饭和晚饭时污水通过墙体流

到人行道上和非机动车道上，污染面

积达到 50平方米左右，污水常流常

有，夏天是黑色的水，冬天是结冰，

此现象已持续五六年，无人处理。（希

望执法人员在下午 4点左右去查处）

迎

泽

区

水

山西医科大学幼儿园食堂干净整洁，食堂内部下水畅通无异味，

山西医科大学西家属院部分管道堵塞，幼儿园食堂存在外排水

污水井外溢问题。

属

实

立即对幼儿园周边污水管道进行

疏通并清掏污水井。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4

D2S

X20

210

417

000

8

胜利西街街道煤气化小区 2号楼，物

业工作人员在 2号楼 1单元 2304户

常年养鸽子，存在鸽子窝，将疏散的

通道工作间公共面积也占用，用来养

鸽子，大约是 40平方米左右的鸽舍，

鸽子窝气味呛人，且噪声扰民，环境

脏乱差，影响周边居民环境。市民建

议清理鸽子窝及拆除所有楼顶的私

搭违建。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

水

胜利西街煤气化小区2号楼 1单元楼顶有人养鸽子，鸽笼、鸽

舍共计4处，信鸽 40余只，其中一处位于电梯设备房下，面积

约10平方米。楼顶除鸽舍外无其它违建，外部区域较为干净，

现场有一定异味。鸽舍搭建处不属于疏散通道，但在楼顶共有

空间私自搭建鸽舍属于违建。

部

分

属

实

对违规搭建的鸽舍下达限期拆除

通知书，责令一周内自行拆除，逾

期将依法处理。

加强与信鸽饲养者的沟通交流，耐

心细致做思想工作，督促其转移饲

养场所，文明合规饲养信鸽。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1

D2S

X20

210

417

000

3

1.长风西街道鑫美天地小区西侧有

一条路，路未彻底开通，路面无人打

扫，扬尘污染；

2.长风西街道沙沟中街的东面，一到

下班时间，车辆乱停放，车辆喇叭噪

声扰民。（市民希望整治一下道路）

万

柏

林

区

大

气

,

噪

音

1.经核查，鑫美天地小区西侧道路为即将开工建设的新庄西路，

现场乱停乱放车辆较多，环境卫生较差，大风天气容易起尘。

该道路已列入太原市住建局《2020年百街小巷改造工程计划》

（并住建（2021）124号），目前已完成工程施工招标，施工队

伍准备进场封闭施工。

2.沙沟中街乱点主要集中在和平南路至千峰南路，该路段沿线

共有 3个小区，分别是公园五号小区、鑫美天地小区、漫香庭

小区。经走访摸排，该路段沿线3个小区居民停车需求巨大，

停车供需矛盾极为突出。特别是 20时至次日 7时，多数居民只

能将车停放在沙沟中街道路两侧。为满足群众停车诉求，解决

群众停车难题，交警部门经多方调研，原则上采取“允许该路

段沿线小区居民车辆夜间临时停放”措施（每日 20时至次日 7

时，该路段不采取贴单拍照处罚及拖移措施），但明确“妨碍其

它车辆正常通行、堵塞消防应急通道的，特别是被投诉举报的，

严格依法管理、拖移”。

3.太原市主城区范围（环城高速内）全部为禁鸣区域。万柏林

区沙沟中街沿线的3个小区，均为临街小区，过往车辆较多，

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属

实

1.立即对该路段进行综合整治，打

扫、清运积存垃圾，调用洒水车进

行洒水抑尘，清理乱停乱放车辆，

绿网苫盖 2000多平方米，并设置

围挡，封闭该路段两侧出入口。

2.针对性部署警力，强化该路段巡

逻管控，延长夜间工作时间，严查

违法停车、乱鸣笛等违法行为；在

交通压力不大的路段规划限时车

位，解决群众停车难题。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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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S

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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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7

反映太原市龙潭公园，每天早晨6点

-8点在龙潭公园湖边有10余人不停

吊嗓子，每天下午 3点至晚 10点龙

潭公园有 10余个合唱团进行唱歌。

导致老人早晨被吵醒，孩子晚上无法

用心写作业。建议：划出安静休闲区

河娱乐活动专用区。

杏

花

岭

区

噪

音
经核查，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增派保安巡查，并使用分贝测量仪

进行检测，一旦发现噪音扰民现

象，及时规劝和制止，同时也对相

关人员提出要求，在公园内从事活

动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噪音标准。

召集相关团体活动组织者开展关

于噪音扰民问题的会议，并让组织

者按照签订的《公园噪声控制规

约》要求，共同做好公园噪声控制

工作，确保公园正常游园秩序。

利用广播、宣传展板等媒介，大力

营造、宣传文明游园的氛围，并加

大力度治理不文明游园行为。

已

办

结

无

16

D2S

X20

210

417

001

8

双塔西街2号供电局宿舍南面有一变

电站，离居民区不到 20米，并且增

容以后噪声特别大，影响周边居民。

（市民认为安全距离不符合国家规

定）

迎

泽

区

噪

音

,

辐

射

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计划4月 12日至 5月14日进行更换城南站

110千伏 GIS设备作业，4月 17日至 4月 18日期间，在回收原

GIS设备SF6气体时，全程开启SF6气体回收装置及 GIS设备

间全部通风设备，产生噪音，对城南站北侧居民楼产生影响。

属

实

4月 18日，气体回收作业已完毕，

SF6气体回收装置及 GIS设备间

全部通风设备已全部关闭，施工噪

音源已消除。且根据国网太原供电

公司提供的2021年4月19日噪声

测试结果，昼间、夜间测试值均满

足标准要求。

已

办

结

无


